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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等证明材料（复印件或扫描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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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府采购投标及履约承诺函 

深圳市中正招标有限公司： 

我单位承诺： 

1.我单位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 

2.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投标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3.我单位参与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时不存在被有关部门禁止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且在有效期内的情

况；与其他投标供应商不存在“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情况；除

单一来源采购项目外，为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监理、检测等服务的

供应商，不得再参加该采购项目的其他采购活动。 

4.我单位承诺不非法转包或分包。 

5.我单位本招标项目所提供的货物或服务未侵犯知识产权。 

6.我单位参与该项目投标，严格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不恶意串通，不妨碍其他投标人的竞争行

为，不损害采购人或者其他投标人的合法权益。我单位已清楚，如违反上述要求，将作投标无效

处理。 

7.我单位如果中标，做到守信，不偷工减料，依照本项目招标文件需求内容、签署的采购合同及

本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一切承诺履约。 

8.我单位承诺不恶意低价谋取中标；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报价负责，中标后将严格按照本项目招标

文件需求、签署的采购合同及我单位在投标中所作的全部承诺履行。我单位清楚，若我单位以“报

价太低而无法履约”为理由放弃本项目中标资格，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若我单位中标

本项目，我单位的报价明显低于其他投标人的报价时，我单位清楚，本项目将成为重点监管、重

点验收项目，我单位将按时保质保量完成，并全力配合有关监管、验收工作；若我单位未按上述

要求履约，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理处罚。 

9.我单位已认真核实了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所有资料均为真实资料。我单位对投标文件中全部

投标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被证实我单位的投标文件中存在虚假资料的，则视为我单位隐瞒真实

情况、提供虚假资料，我单位愿意接受主管部门作出的行政处罚。 

10.我单位获得中标、成交资格后无正当理由放弃中标、成交资格的，自愿接受政府采购主管部门

将我单位放弃中标、成交资格的信息公示在深圳市政府采购监管网，公示期一年，一切不利后果

我单位均自愿承担。 

以上承诺，如有违反，愿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并承担由此给采购人带来的损失。 

 

 

投标单位：（盖章）深圳市高能量实业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签字）黄乐天 

2022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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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股东构成审查表 

 

项目名称：深圳市龙岗区机关幼儿园 LED显示屏采购项目 

项目编号：SZZZ2022-QA0137 

序号 投标人股东构成审查内容 

投标人响应

情况 

（是或否） 

名单 

1 
是否存在“与投标供应商单位负责人（法定代表人）

为同一人的不同单位” 
  否  

2 是否存在“与投标供应商存在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 否  

3 投标供应商是否有控股的子公司 否  

4 股东情况：控股投标供应商的股东名单 / 
张谷秀、黄乐天、

钟金玲 

注： 

1、响应情况为“是”，需在“名单”栏中提供相应的单位、子公司和股东的名单；响应情况为“否”，

在“名单”栏填写“无”；第 4 项“股东情况”无需填写响应情况，仅需列明股东名单即可（如有）。 

2、管理关系是指：投标供应商与特定企业之间因通过间接控股、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

存在实际管理关系。 

3、控股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

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

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八条规定：“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

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 

 

投标单位：（盖章）深圳市高能量实业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或法定代表人：（签字）黄乐天 

2022 年 7  月  7  日 

 


